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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第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570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

	
	
	注册号
	/

	
	单位
	名称
	昆玉市玉泉镇夏特丽克日用百货店

	
	
	注册号
	92659009MA785J0E0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麦麦提艾力·麦提赛迪

	
违法行为类型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2种5袋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并处罚款1620元（壹仟陆佰贰拾元整）；
2.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4年11月14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570号
当事人：昆玉市玉泉镇夏特丽克日用百货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9MA785J0E09                   
经营场所：新疆昆玉市玉泉镇一连791号                       
经营者：麦麦提艾力·麦提赛迪                              
2024年8月19日，我局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师分院检察建议书，称当事人将过期4个月的小刺猬系列覆盆子口味饼干和过期3个月的如胜奶牛夹心糖果等食品摆放在货架上出售。2024年8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未发现检察建议书中提到的2种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但发现当事人货架上有2袋古水石磨全玉米粉和3袋崇吾斯塔目干锅调料已超过保质期。2024年8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按程序依法对上述2种5袋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并依法下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第十四师市监强制〔2024〕519号）。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4年9月2日立案调查。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9月5日，依法对当事人经营者麦麦提艾力·麦提赛迪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调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复制、拍摄、并制作了证据材料和现场笔录。
经查，2024年8月26日，当事人在货架上摆放销售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如下：
1.古水石磨全玉米粉2袋。生产日期：2024年1月23日，保质期6个月。食品登记证号：XJSPXZF322100022。2024年7月23日超过保质期。当事人称进货价12元/袋，销售价15元/袋。执法人员现场查扣2袋，货值金额30元（2袋*15元/袋）。
2.崇吾斯塔目干锅调料3袋。生产日期：2023年1月2日，保质期18个月。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0364030201409。2024年7月2日超过保质期。当事人称进货价5元/袋，销售价8元/袋。执法人员现场查扣3袋，货值金额24元（3袋*8元/袋）。
当事人没有建立进销货台账，不能说明上述2种食品的进货来源和购进数量，也无法确认购进时间。上述2种5袋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货值金额为54元（2 袋*15元/袋+3袋*8元/袋）。因当事人未建立销售记录台账，故无法核实2袋古水石磨全玉米粉和3袋崇吾斯塔目干锅调料超过保质期后的销售情况，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经查，2024年8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现场提供上述2种5袋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当事人现场均未能提供。2024年9月5日，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时，要求当事人提供涉案食品和店内其他所销售食品的供货商资质和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当事人均不能提供。
本案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24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有关解释标准进行审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9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2024年9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食品经营资格；
3.2024年9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麦麦提艾力·麦提赛迪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麦麦提艾力·麦提赛迪的身份信息； 
4.2024年8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的现场经营情况及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5.2024年9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拍摄对当事人门店进行现场检查的照片5张，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6.2024年8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店内货架上摆放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拍照取证8张，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事实；
7.2024年9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经营者麦麦提艾力·麦提赛迪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事实；
8.2024年9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当事人提交的《整改保证书》1份，证明当事人认错态度和整改的事实；
9.2024年9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系统》中分别提取行政处罚信息内容截图1张，证明当事人在此系统上无相关行政处罚信息，初次违法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经营者麦麦提艾力·麦提赛迪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4年11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第十四师市监罚告〔2024〕574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2袋古水石磨全玉米粉和3袋崇吾斯塔目干锅调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构成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本机关应当没收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2种5袋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店内其他所销售食品的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的规定，构成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本案当事人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无法证明食品合法来源，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师分院工作人员检查发现问题后，依然没有及时检查清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存在主观过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程度低。涉案食品的货值金额较少（54元），违法行为轻微。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认错态度良好，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1份。
经对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规定》序号34对应的适用条件,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符合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要件。
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当事人的承受能力，为保护市场主体，参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六条“同一部门对于性质相同、情节相近、危害后果基本相当、违法主体同类的案件，在实施行政处罚行使裁量权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应当相同或相近，避免畸轻畸重。”的规定和第十七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以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三项“市场监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三）公平公正原则。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基本相同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和幅度基本一致。……”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的裁量。
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一条“同一行政违法行为人的两种以上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的，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适用本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定，本案当事人的两种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实施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2种5袋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详见场所/设施/财物清单，文书编号〔2024〕519号），并处罚款1620元（壹仟陆佰贰拾元整）；
2.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中国农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4年 11月1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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